昆 明 市 五 华 区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关于成立昆明市五华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属各局办、各直属机构、企业（公司）：
为加快推进我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进一步提升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区政府决定成立昆明市五华区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领导小组组成
组  长：郭  颖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张  劲  区政府办主任
阮  勇  区发改局局长
[bookmark: _GoBack]吴  波  区政府办副主任
成  员：李树云  区委政法委副书记
马正功  区人民法院执行局长
        官  平  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陈  旋  区委办副主任、区委目督办主任
胡志斌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明办主任
向  阳  区政府办副主任、区政府目督办主任
高  红  区教育工委副书记
杨  菊  区经贸局副局长
马  俊  区司法局副局长
邓卫华  区财政局副局长
施  荣  区金融办副主任
刘  涛  区人社局副局长
冯  皑  区交运局副局长
王玉明  区环保局副局长
曲漓波  区住建局副局长
胡依波  区农林局副局长
陈  娟  区投促局副局长
朱  娜  区文体旅局副局长
陈玉泉  区卫计局副局长         
何  琼  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温晓燕  区法制办副主任
康臣洁  区工商联副主席
闻  婧  区国税局副局长
孙红德  区地税局副局长
王怀平  国土五华分局副局长
向永红  公安五华分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
杨艳萍  区社区建设和外来务工人员教育服务管理办公室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区发改局，办公室主任由区发改局局长阮勇同志兼任。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成员单位相应岗位负责同志自行递补并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区政府办公室不再另行发文。领导小组可根据工作需要，增补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
二、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职责
领导小组负责落实国家、省、市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综合推进全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拟定全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长期规划；研究制定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大政策措施，研究解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突出矛盾问题；统筹推动信用信息资源整合交换，配合逐步建立覆盖全市的征信系统。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贯彻落实领导小组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协调、督促、检查成员单位履行工作职责和落实领导小组决定事项；统筹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制度建设；指导地方和行业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组织开展信用文化建设和信用宣传工作；承办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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